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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兆民的自由民权思想和儒学 

王家骅

    

    中江兆民（1847——1901）有“东洋卢梭”之称。他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家，又

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还是卓越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然而，在其思想历程中，传统与现代之间并未发生

彻底断裂，他并不把儒家思想与西方近代思想视为截然互逆、绝不相容的对立物。他不断热情吮吸西方民

主新风，但又未曾放弃所挚爱的汉学，尤其对《孟子》情有独钟。他在翻译与权势西方近代思想家的著作

和宣传自由民权思想时，融入儒家的思想与观念，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东方型民主主义。一些儒学的概

念、思想、思维方式成为通向东方型民主主义的桥梁、或转化为东方型民主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意

在考察儒家思想与中江兆民的自由民权思想有何关系，以及由此关联如何形成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东

方”特色。 

    （一） 

    中江兆民出生于土佐藩（今高知县）下级藩士之家。幼时入藩学文武馆学习汉文，并熟读经书、诸子

百家和《文选》等。17岁又入致道馆学洋学。1865年以后赴长崎、江户学法兰西语。在神户、大阪开港

之际，成为法国公使的翻译。明治维新后，还担任过大学南校（东京大学前身）的法语教师。1871年经

同乡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推荐，作为司法省留学生被派往法国留学。留法的两年多期间，他大量阅读西

方哲学、历史、文学著作，深受法国共和主义思想影响，同时亦曾将《孟子》译成法语。1874年归国

后，在任东京外国语学校校长时，因主张“教育之根本在于德性涵养”，认为“维持我国民道德，提高人

格，最适当的是孔孟之教”，欲将“孔孟之书”作为该校课程之一，（1）而与主张全面欧化的文部省当

局发生冲突，任职三个月后辞职。后又曾任元老院权少书记官，于1877年辞职。不过，早在他担任公职

之前，便于1874年10月创建了“法兰西学舍”（后称“法学塾”）。在法学塾中，除讲授法语、历史、

地理外，还讲授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的著作。其中，尤重卢梭的《社会契约

论》。中江兆民在那时已开始翻译卢梭的《民约论》（即《社会契约论》），其手抄本广泛流传于自由民

权运动的参加者和反政府者之间。据说曾就读法学塾的青年多达2000余人，以致“法学塾为民权论之源

泉，为一种政治俱乐部，且为侦吏注目之焦点”（2）。不过他在主持法学塾的同时，又先后追随名儒高

谷龙洲和冈松瓮谷学习汉文写作。1882年出版的《民约译解》（即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翻译与解

说）就是中江兆民的出色汉文著作。 

    1881年，中江兆民参加了自由民权运动的政党组织自由党的活动，并出任《东洋自由新闻》主编，从

此便直接投身于在野的政治活动。不过，他仍主要从事自由民主思想的理论宣传，除翻译卢梭的《民约译

解》外，还翻译了《非开化论》（即卢梭的《科学艺术论》）、《维氏美学》、《理学沿革史》，著有

《三醉人经纶问答》、《平民的觉醒》、《国会论》等，先后主办过《政理丛谈》、《东方新闻》、《日

刊政论》、《自由新闻》、《自由平等经纶》、《北门新报》、《百零一》等刊物，发表了大量的政论。

1887年，因参与自由民权运动，与570多位民权派人士一起被逐出东京。明治宪法公布后，1890年中江

兆民被选为国会议员。翌年，愤激于所参加的自由党与政府妥协，断然辞去议员。1891年，被确诊患喉

癌。医生说他还可以活一年半。在病痛折磨下，他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唯物主义哲学著作《一年有半》和

《续一年有半——无神无灵魂》。同年12月13日，结束了他作为民主主义和唯物论者的光辉一生，终年

55岁。 

    （二） 

    “东洋卢梭”的誉称，至为恰当第反映了中江兆民的真实面貌。这一方面表现了他是日本最热情的卢

梭思想的宣扬者，又反映了他所介绍的卢梭思想有别于“西洋”的卢梭，具有“东洋”的特色。由于中江



兆民在翻译卢梭的著作时，并非直译，不仅有所敷衍和补充，还在重要处附注解，因而这些译作和介绍可

以说是中江兆民的再创造。如果把中江兆民的以汉文写成的《民约译解》以及一系列介绍卢梭思想的论

文，与卢梭的原著相对照，我们便不难发现儒学的概念、思想与思维方式在形成其“东洋”特色中所发挥

的功能。 

    中江兆民在自由民权运动中的重大理论贡献是大力宣扬了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然而，他所提倡的人

民主权论已具浓重的儒家道德主义色彩。 

    中江兆民像不少儒学思想家一样，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曾说：“甚而迂阔地坚守理想，是小生自傲之

处”（3）。中江兆民又常用“理义”这一概念表达他的理想。他认为“理义”是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

道德性的“善”，有别于“物质之美”，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缘由。（4）因而“理义”是“外物不能战胜

的。”（5）但“理义”这一概念以及对其道德性的理解，并非中江兆民的创举，而是来源于《孟子》。

《孟子—告子上》便有“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不过，对于作为其理想之“理义”的内涵，

他却重新予以规定与扩充说：“民权是至理也，自由平等是大义也。反于此等理义者，终不能不受罚。”

（6）中江兆民以“民权”、“自由”、“平等”等为“理义”之内涵，便赋予了它有别于《孟子》的近

代意义，但同时又使“民权”、“自由”等近代性概念含有伦理色彩。 

    中江兆民在这里所说的“民权”，便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表达的人民主权。人民主权学说是卢

梭社会契约论的精华与根本特点。中江兆民接受了这一思想，照他的说法便是“以政权为全国人民之公有

物”（7）。如何实现人民主权？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2卷第1章中说，人民主权“不外是公意的运

用”（8），而“公意”则是人民主权的体现。中江兆民在《民约译解》中以汉文翻译与解释这一论述

时，将“公意”译为“公志”，又将“公志”解释为“众人之所同然。”（9）这一释义也与《孟子—告

子上》有关，《孟子》在对“理义”做界定时便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在中江兆民看

来，“民权”是“理义”的内涵，“公志”又是“民权”的体现，这样，将《孟子》对“理义”乃“心之

所同然者”的界定延伸至“公志”，把“公志”说成是“众人所同然”便是理所必至了。有时，中江兆民

又将卢梭所说的“公意”解释为近似于儒家重民思想的常用概念“人情”（或曰“民情”）。在《民约译

解》的述文中，他说：“盖政也者，不逆于人情，斯为美矣。”并在探索欧美各国通过国会成功第实行民

权政治的缘由时说：“岂亦因人情，而裁成者非邪？”（10）其基本精神是儒家式的“政在得民”思想。

其实如同后述，卢梭的所谓“公意”与“众人之所同然”或“人情”远非同义。中江兆民以“心之所同

然”和“人情”阐释卢梭的“公意”，既反映了中江兆民思想的儒家因素，又表现了他的“人民主权”思

想的“东洋”特色。或许正因为中江兆民如同上述地以《孟子》等儒家经典的概念、思想去理解与诠释卢

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思想，所以他才概而言之说，“民权”、“自由”、“平等”、“理义”

等，“此理在汉土孟轲、柳宗元早觑破之，非欧美之专有也。”（11）似乎以为《孟子》的民本主义与卢

梭的民主主义并非二物。 

    类似上述以儒家的概念、思想来理解与诠释卢梭思想的例证，在中江兆民的著作中所在多有。例如，

中江兆民以儒家的道德政治思想出发，来认识政治的本质、目的与途径。他说：“政之所为归趣，果安在

哉？在乎使民至无用于政而已矣。何以言之？诗曰：‘民之秉夷，好是懿德’。民既有秉夷之心，则可以

使移于善也。既移于善则可以使安于德也。民之安于德，法令不设可也……又何伥伥用政之为？”“使民

移于善如之何？曰教之以道义。教之以道义者，三代之法也。诱之以工艺者，西土之术也。”（12）中江

兆民认为卢梭的主张不同于边沁的功利主义者的政治论（所谓的“西土之术”），是以人类的善性和道德

资质为依据，通过对民众的“道义”教化来实行的理想政治。他说：“娄骚（即卢梭）著书，颇讥西土政

术，其意盖欲昌教化而抑艺术页。”（13）中江兆民把卢梭页描绘成类似于儒家的德治主义者了。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要旨之一，便是讨论政治与“正义”、“功利”的关系问题。该书的第一卷

的开首便说：“我要探讨的社会秩序之中，从人类的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可能情况着眼，能不能有某种合法

的而又确切的政权规则。在这一研究中，我将努力把权力所许可的和利益要求的结合在一起，以便使正义

与功利不致有所分歧。”（14）中江兆民在《民约译解》中，则把卢梭所论的“正义”和“功利”的关

系，完全译解为儒家式的“义”“利”命题。其译文如下：“政果不可得正邪？义和利果不可得合邪？顾

人不能尽君子，亦不能尽小人，则置官设制，亦必有道矣。余固冀有得乎斯道。夫然后政之与民相适而义

之与利相合其可庶几也。”（15）将卢梭的原著与中江兆民的译文相对照，不难发现中江兆民是从《论

语—颜渊》的“政者，正页”和《孟子—梁惠王上》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焉”这两个儒家重要命

题出发，来理解与诠释卢梭思想的。在《民约译解》中，中江兆民甚至将与“正义”和“功利”完全无关

的“个别意志”和“公意”的关系问题，也作儒家式的义利问题解。卢梭曾指出“个别意志由于它的本性

就总是倾向于偏私，而公意则总是倾向于平等。”（16）中江兆民将“个别意志”译为“私利”，将“公

意”译为“公利”，其译文成为“私利之为物，常赴偏颇。而公利之为物，常赴周遍。”其后还自己敷衍

了一句“其质本不相容也。”在这里，中江兆民不仅转换了论题，还添加了卢梭根本未曾论及的“私利”

于“公利”互不相容的儒家观点，从而对他的《民约译解》开首提出的义利问题作出了回答。中江兆民始



终不赞同明治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西周等人宣扬的西方功利主义。在一篇题为《论公利私利》的论文

中，中江兆民说：“利者由义而生，犹曰义之效。”（17）在《民约译解》中，中江兆民还直接批评边沁

的功利主义，推崇卢梭为重义轻利者。他说：“勉杂母（即边沁）论用，而娄骚（即卢梭）论体；勉杂母

论末，而娄骚论本；勉杂母单论利而娄骚并论义。其有不合，固宜。”（18）在这里，中江兆民评论卢梭

与边沁所用的“体用”、“本末”、“义利”标准亦均为儒家范畴。 

    既然“个别意志”与“公意”有别，那么如何形成“公意”呢？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曾区别

“公意”与“众意”，说：“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的意

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19）卢梭

认为，从作为个别意志总和的“众意”中，除掉“个别意志”与“众意”“公意”的关系，中江兆民却是

从儒家的“执两用中”的“中庸”思维方式去解释的。他把“公意”译为“众志”，把“众意”译为“众

人之志”。其译文是：“所谓众志者，必于众人之志众得之。何以言之？盖众人皆挟其私以临议。所云，

众人之志也。而此中，必有在两端，最急与最缓者，最激与最和者之谓也。此二者势不相容。二者不相

容，则中者必将出其间。是乃众志之所存也。”（20）中江兆民认为每个人的“个别意志”，必有所异，

而在极端对立互不相容的“个别意志”之间，取其“中”便是“公意”。这种理解显然有违卢梭愿意，实

系儒家的“中庸”式阐释。 

    （三） 

    中江兆民在自由民权运动中的另一重大理论贡献是，他介绍与高扬了卢梭的有关“自由”的思想。但

中江兆民对卢梭只是简单提及的“道德的自由”却予以格外重视，从而表现了儒家思想对中江兆民的影响

与中江兆民自由思想的“东洋”特色。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第1卷第8章在论及自由时，认为自由有“自然的自由”、“社会的自由”、

“道德的自由”。所谓“自然的自由”是指人类在处于“自然状态”时，自然人以个人力量为界限的自

由，这种“自然的自由”在人们通过契约结成社会后便丧失了。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获得的自由是“社会

的自由”，它受到“公意”的约束，即是近代国家通过法律予以保障的自由。此外，卢梭还提到“道德的

自由”说：“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因为仅只有嗜欲的冲动便是奴隶状态，”

（21）然而，关于“道德的自由”，唯此寥寥数语，此后卢梭再也不曾论及“道德的自由”。 

    中江兆民在《民约译解》中，将“自然的自由”译为“天命之自由”，将“社会的自由”译为“人义

之自由”，将“道德的自由”译为“心之自由”。其中，尤对“心之自由”附加了段落的解释。而在

1881年3月18日发表的《东洋自由新闻》的创刊号的社会中，中江兆民又对“社会的自由”与“道德的自

由”予以更为详尽的阐释。该文把“社会的自由”称为“行为之自由”，指出“一身之自由”、“思想之

自由”、“言论之自由”、“集会之自由”、“出版之自由”、“结社之自由”、“民事之自由”、“从

政之自由”为其具体条目。（22）诚然，明治启蒙思想家们亦曾宣传自由思想，如中村正直即曾翻译穆勒

的《自由之理》（即《论自由》），并将自由说成是“古今东西道德一致之大者”，把自由解释为“道心

为主”，“不为人心之奴隶。”然而，中江兆民显然已超越明治启蒙学者中村正直。他将中村正直所忽视

的“外在的自由”（如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参政自由等）作为自由民权运动的现实课题，体

现了他的鲜明的民主主义立场。不过，较之外在的“行为之自由”，中江兆民更为重视“道德的自由”。

在该文中，中江兆民将“道德自由”称作“心神之自由”，并进而解释说：“心神之自由，是谓我精神心

思绝不受他物之束缚，完全发达而得无余力。古人所谓配义与道之浩然之一气，即此物也。内省而不疚，

自反而缩，亦此物也。乃俯仰天地而无愧怍，外之政策教门所不能钳制，内之五欲六恶所不能妨碍，活泼

泼，转辘辘，凡其所得驰骛者驰骛之，而愈进无少挠者也。”（23）中江兆民把“心神之自由”既说成一

种不受他物（“外之政府教门”的“钳制”，“内之五欲六恶”的“妨碍”）的精神状态，又说成是“完

全发达而得无余力”，“愈进而无少挠者”的精神动力。中江兆民认为这一“心神之自由”（即“道德的

自由”）是“内在的”，最为重要，是所有“外在的自由”的根本。他说：“心神之自由乃吾本有之根

基。由第二位行为之自由始，其他百般自由之类，皆由此出。凡人生之行为、福祉、学艺，皆由此出。盖

吾人最当留心涵养者，莫尚此物。”（24）与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更为重视“外在的自由”不同，中江兆民

更为看重“内在的自由”。 

    然而，我们对中江兆民的上述论述稍做深入考察，便不难发现它们与《孟子》的直接关联。中江兆民

将“心神之自由”说成是“配义与道之浩然之一气”，显然是来自《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公孙丑

上》还讲要“善养吾浩然之气”，提倡一种内向的“存养”论。中江兆民在谈及“心神之自由”时说：

“吾人最当留心涵养者，莫尚此物。”中江兆民在其他论文中也曾多次提及自由精神的“培养”、“涵

养”或“锻炼”。他说：“自由诚天赋也。然不培养之，则自由决非自能畅达者。”（25）“吾侪炼自由

之精神，养远大之略与深远之识，敌国亦良师也。”（26）《孟子》的“存养”论是建立于先验的“性

善”论基础上的。中江兆民也说：“心神之自由，乃吾本有之根基，”“自由诚天赋，”认为“心神之自



由”亦是先验的存在。中江兆民的“心神之自由”论与《孟子》的“心性”论，在其道德性、先验性等方

面确属同构。不过，与《孟子》不同的是中江兆民认为“心神之自由”即自由精神的确立与成长，不仅依

赖于道德主义的向内的“培养”，还有赖于知识主义的外在学识的充实。例如，他在论及“恩赐的民权”

向“恢复的民权”之转换时，便谈到应“以道德的元气与学术的滋液养之”（27）。“道德的”与“学术

的”，两者不可或缺。然而，不容置疑的是，带有儒家“存心养性”论色彩的“心神之自由”已成为中江

兆民自由论的有机构成部分，从而形成了他的自由论的“东洋”特色。 

    （四） 

    从前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中江兆民的思想吸收了卢梭思想的基本内核（如“人民主权”思想及其

有关论证，“自由”有“社会的自由”与“道德的自由”等），当之无愧地可称民主主义思想。但是，中

江兆民往往以儒学家的概念、观念与思维方式理解与诠释卢梭的思想，例如赋予其人民主权思想以道德主

义色彩，尤为重视“道德的自由”并予以《孟子》“存养”论式的解释等。因而中江兆民的思想又应说是

有别于卢梭思想的东方型民主主义。而在日本自由民权运动中发生巨大影响力的，并非卢梭思想的原型，

恰恰是融入了儒家思想的中江兆民的东方型的民主主义。由此而引发我们思考的是：某些儒家思想是否必

然与近代思想不能相容？已称为东方型民主主义结构体之不可分割的要素的某些儒家思想，对于现代化进

程可否发挥正面的功能？ 

    就中江兆民的道德主义说，便是作为他在自由民权运动中与明治政府及其权力基础特权资产阶级、大

地主进行政治与理论斗争的武器来使用的。明治启蒙思想家曾热情宣扬边沁、穆勒等人的功利主义与快乐

说。固然，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明治维新时期，提倡近代功利主义有利于打破封建经济以及传统

的“重义轻利”观念的束缚，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但是，在明治政府日趋专制，特权大资产阶级

与大地主欲独占明治维新变革所带来的权力与利益时，功利主义与快乐说又已成为他们追求特权利益和纵

情声色的合理依据。当时的功利主义者宣称：“私利乃公益之资本，实为古今之金言。人人有自利之心，

则为国而谋世益也。”（28）明治政府的高官井上馨亦扬言“造物主之生人，其目的为与之快乐也。”

（29）如同中江兆民所揭露的，这些理论使特权阶层可以“假公以欺人而自欺”，“人人皆希望其资力以

上之娱乐，千方百计欲得之。于是乎官吏以接受礼品及贿赂而肥己。经营工商业者，则钻营奔走，投靠背

景，互相勾结，以求牟取暴利。……一旦参朝政而得贵官，即流于骄奢淫逸，大煽都会淫靡之风，以垂天

下游治之模范。”（30）中江兆民提倡人民主权，将作为人民主权体现的“公意”，有时译为“公利”，

以道德主义的义利观来论述“私利”与“公利”的关系，便发挥了批判明治政府的“有司专制”和大资产

阶级、大地主的无视“公利”而追求“私利”（特权利益）的积极作用，从而反映了广大农民和中小工商

业者要求共享现代化变革成果的愿望与要求。 

    中江兆民有关“心神之自由”的儒学性质的思考，也以批判西方的功利主义为目的，并进而充实了卢

梭的近代自由观。西方的功利主义的价值评价基准，在于重视行为产生的外部效果，而不大考虑内在动

机。其自由观也重视个人能否获得外在自由，即所谓的“行为之自由”，如私、言论、出版、集会、结

社、参政自由等。只要不触犯公定的法律与不侵犯他人的自主，即可自由行事。这种“外在自由”或曰

“行为之自由”，对成为现代的自由人，无疑是必要的，是应予以力争的。但是，人自身的欲望也常常使

人的自由受到限制，甚至使人成为欲望的奴隶，只有确立了人的道德自主性，确立了道德意志的自由，才

能成为真正的自由人，才能形成现代的自我。卢梭似乎对此已有体察，因而他才说：“唯有道德的自由才

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因为仅有嗜欲的冲动便是奴隶状态。”遗憾的是卢梭对这一重大课题的思考

未能充分展开。中江兆民重视“心神之自由”，主张“培养”类于“浩然之气”的自由精神，“自反而

缩”，以使“内之五欲六恶所不能妨碍，”就是以东方的儒家语言来表现他对树立人的道德自主性的追

求。中江兆民所论述的带有儒家色彩的“心神之自由”，与卢梭自由论并非互不相容，而是彼此融合，构

成了他的东方型民主主义自由观，并使他对自由的认识超越了明治启蒙学者和当时其他的自由民权思想

家。即使对于我们这些面对拜金主义大潮冲击的当代人亦不无启示价值。 

    中江兆民的思想历程表明，儒学的某些概念和思想有可能成为通向近代思想的桥梁，或融入近代思想

成为其构成要素（如“心神之自由”）。固然，儒学并未孕育出民主思想，但其重民思想（或称“民本”

思想）却有可能成为通向民主思想的桥梁。民主思想的核心及其与儒家重民思想的重大区别，均在于人民

主权思想以及与之俱存的公民权力观念。《孟子》虽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

下》），又讲“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以为民心之向背即“民情”如何，能影响

君主权力的存失，表达了他的重民思想，但是，全体人民并非主权者，“民情”也不能直接参与政权的予

夺，最终的决定仍在于超越者“天”的同意即取决于“天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

子—万章上》），“民情”不过是“天意”的指示器，最后还是“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

娄上》）因而，许多学者指出从重民（或“民本”）思想中不能直接引出民主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

是，从中江兆民接受与诠释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又可看到儒家的重民思想已成为导向近代民

主思想的桥梁，诸如从儒家的“心之同然”、“人情”（即“民情”）引致对于卢梭人民主权论的“公



意”（不是全体意志，而是大多数人的意志）之理解。儒家的重民理论中抛弃超越者“天”，进而通过设

定政治机构与程序来反映“民情”、“公意”，以及保证“民情”、“公意”的执行并根据“民情”、

“公意”决定政府权力之予夺，便可实现人民主权，即是民主。对于“民情”与“公意”的重视，可谓儒

家重民思想与民主思想的理论结合点。根据以上论述，说儒家的某些概念、思想有可能成为通向东方型近

代民主思想的桥梁，或融入其中构成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似乎还可以成立。 

    注释： 

    （1）《故兆民居士追悼会》，《幸德秋水选集》第2卷，世界评论社1948年版，第178页。 

    （2）《日本的名著—36—中江兆民》，中央公论社1984年版，第19页。 

    （3）幸德秋水：《兆民先生》，岩波文库本，1961年版，第25—26页。 

    （4）中江兆民：《一年有半》，《近代日本思想大系—3—中江兆民集》，筑摩书店1974年版，第

140页。 

    （5）中江兆民：《一年有半》，《近代日本思想大系—3—中江兆民集》，筑摩书店1974年版，第

140页。 

    （6）《近代日本思想大系—3—中江兆民集》第125页。 

    （7）《近代日本思想大系—3—中江兆民集》第186页。 

    （8）卢梭《社会契约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页。 

    （9）转引米原谦：《日本近代思想和中江兆民》，新评论社，1986年版，第183页。 

    （10）《兆民文集》，1965年复刻版，第275页。 

    （11）《近代日本思想大系—3—中江兆民集》，第125页。 

    （12）《近代日本思想大系—3—中江兆民集》，第179页。 

    （13）《近代日本思想大系—3—中江兆民集》，第180页。 

    （14）卢梭：《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7页。 

    （15）《兆民文集》，1965年夏复刻版，第261页。 

    （16）卢梭：《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36页。 

    （17）转引自米原谦：《日本近代思想和中江兆民》，第184页。 

    （18）《兆民文集》，1965年复刻版，第378页。 

    （19）卢梭《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39页。 

    （20）转引自米原谦：《日本近代思想和中江兆民》，第185页。 

    （21）卢梭《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30页。 

    （22）《近代日本思想大系—3—中江兆民集》，第182页。 

    （23）《近代日本思想大系—3—中江兆民集》，第182页。 

    （24）《近代日本思想大系—3—中江兆民集》第182页。 



    （25）《近代日本思想大系—3—中江兆民集》第188页。 

    （26）《近代日本思想大系—3—中江兆民集》第192页。 

    （27）《近代日本思想大系—3—中江兆民集》第44页。 

    （28）转引自米原谦：《日本近代思想和中江兆民》，第202页。 

    （29）转引自米原谦：《日本近代思想和中江兆民》，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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